
根据公务员录用工作有关规定，现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

察院 2021 年度考录公务员面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面试人员名单 

面试时间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
姓名 

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 
报名序号 备注 

3 月 25 日 

（上午） 
625019001 检察业务职位 1 

王月明 634939  

王艺璇 614822  

王薇淇 603468  

但金鑫 595449  

张峰祥 639663  

李静 575080  

胡丽娜 581031  

要雨汐 627488  

徐子绚 581618  

游欢 581244  

楚夏 600295  

3 月 25 日 

（下午） 
625019002 检察业务职位 2 

马闻起 603607  

王宇 592014  

杨宇虹 574129 调剂 

韩明明 611747  

蔡丽 571564 调剂 

蔡君艺 632169 调剂 

 



二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面试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5 日，面试地点在北京市

丰台区近园路 13 号，可乘坐地铁 9 号七里庄站下车。 

（二）请考生按照面试时间安排，在本人参加面试当日上

午 8:00 或下午 13:00 前，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门口报

到。未按时报到的，取消此次面试资格。 

（三）考生报到时请按相关要求携带本人身份证等。 

（四）面试成绩、专业能力测试成绩和综合成绩将于 2021

年 3 月 30 日通过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考试平台公布，考生可

登录后自行查询。 

（五）体检和考察人选根据考生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

序，按照计划录用人数等额确定，体检、考察安排和要求另行

通知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请参加面试考生严格做好个人防护，并按照北京市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疫情防控

和进京人员管理的有关要求，自行安排好购票、进京、住宿等

事项。 

（二）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，考生面试报到

时，应如实提供本人健康宝和大数据行程卡等信息，并配合做

好现场体温检测，未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或不遵守面试有关疫

情防控要求的，取消此次面试资格。 

（三）如因疫情防控要求调整面试安排，另行通知。 



（四）请考生仔细阅读本公告事项，认真做好有关准备。

如有疑问，请电话咨询： 010-59553626。 

 

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5 日 


